
切莫忽视“犹豫期”权益 

 

 

【案例简介】 

张女士于 2022 年 5 月投保了某公司的一份长期人身保险产品，

近些日子，张女士因为经营的公司业务不景气，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交

纳后续保费，就向保险公司申请此份保单退保。当了解到退保金额远

远低于张女士所缴的保费时，张女士表示不能理解。 

工作人员向张女士详细讲解了保险的保障内容等，建议张女士从

个人保障的角度继续保留该份保单，同时也解释了现金价值的计算符

合监管要求，如果其坚持退保，将承受较大损失。最终张女士深思熟

虑后，仍坚持退保，并承担了该保单的退保损失。 

 

【案例分析】 

原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业务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保

监发〔2011〕36 号）中规定：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以无条件解除

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全部

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保险公司对投资连结保险投

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的费用扣除应当符合《人身保险新型

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

的，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同约

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也就是说，犹豫期是对投保人的保护，超过犹豫期再申请退保

会引起较大损失。 

 

【风险提示】 

当投保人收到保险合同后，应及时签收回执并接听保险公司的

回访电话或完成新契约电子回访，对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是保险

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权益、退保损失等相关事项进行充分的了

解。 

对于不清楚或理解有偏差的部分，要及时联系保险公司业务人

员或者拨打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热线进行咨询，确保所购买的保险产

品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及经济承受能力。 

当发现保险产品不符合自己的保障需求或经济承受能力时，及

时在犹豫期内向保险公司提出更改保险计划或者解除合同的书面申

请，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